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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對象：適用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跨領域博士班辦法（以下簡稱

本通則）之博士班學生，應符合下列兩要項之一： 

(1)經由本系核定之跨領域招生管道錄取者。 

(2)事先向本系學術委員會提出申請並審議通過者。 

2. 指導委員會：跨領域博士班學生之指導委員會應於入學後第一學期內成立

並報本系學術委員會同意。指導委員會需符合跨領域原則，成員應由不同

學術領域委員組成。 

3. 應修學分數：應符合本系最少十八學分之最低應修畢學分規定，並得經由

指導委員會同意後增加之。 

4. 必修科目以及選修科目：科目及學分數由指導委員會討論決定。 

5. 課程抵免：對於曾修畢本系研究所之課程，且分數達 85分(A)以上者，其學

分之抵免與否應由指導委員會決定。除第一學年第一學期以外，博士研究

生於每學期初選課前應繳交前學期修課狀況報告書及研究工作進展報告書

予每位指導委員，作為協助選課、論文及與博士學位有關事項指導之依據。 

6. 博士班資格考規定： 

(1) 一般生除特殊情況外應於進入博士班就讀第三學期內申請參加資格考

試，並於就讀第五學期內完成資格考試；在職生除特殊情況外應於進入

博士班就讀第五學期內參加資格考試，並於就讀第七學期內完成資格考

試。 

(2) 資格考分為兩部分，一為筆試，一為口試，筆試通過後方能進行口試。

筆試部分為學科考試，考科由學術委員會認定之；口試部分則為論文研

究計畫。 

(3) 資格考第一次如未通過，應在次學年度再考，兩次不通過者即應退學，

筆試與口試均兩次為限，以上特殊情況由學術委員會認定之。 

7. 除符合本通則之各項規定外，申請論文口試前之期刊論文發表應符合本系

博士班研究生有關規定中第五條第二款之規定。 

8. 其他相關事項依本校及本系規定辦理（詳見博士班學生手冊）。 

9. 本通則經本系學術委員會及系務會議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